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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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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7月21日(星期二)下午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7月21日－2020年7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0年7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开始时间为2020年7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7月21日(现场股东

大会结束当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松夏工业园工业大道西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戚勇先生主持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6,695.1946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26,520万股的25.2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538.7746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26,520万股的24.6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6.42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26,520万股的0.59％。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周妹律师、

陈绮桦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6,632.9646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反对票62.23万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弃权票0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6,632.8946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5%；反对票62.23万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95%；弃权票0.07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6,632.8946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5%；反对票62.23万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95%；弃权票0.07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6,632.8946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5%；反对票62.23万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95%；弃权票0.07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4.12万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1713%；反对62.23

万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7839%；弃权0.07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8%。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6,632.8946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5%；反对票62.23万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95%；弃权票0.07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2021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6,630.8146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84%；反对票64.31万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05%；弃权票0.07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周妹律师、陈绮桦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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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晖先生、左笋娥女

士和持股5%以上股东萧锦明先生的通知，获悉上述股东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质押给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

数（万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期 质权人 质押用途

黄晖

是

570.38 15.05% 4.68%

否 否

2020年7

月20日

公司可转债履约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内或主债权消灭之

日（以先到者为准）

中信证

券

为公司可转

债提供担保

左笋娥 500.00 66.75% 4.10%

合计 - 1,070.38 23.58% 8.79% - - - - - -

萧锦明 否 600.00 41.03% 4.93% 否 否

2020年7

月20日

公司可转债履约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内或主债权消灭之

日（以先到者为准）

中信证

券

为公司可转

债提供担保

合计 - 600.00 41.03% 4.93% - - - - - -

注:(1)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2)总股本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21,804,400股计算。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及其他保障用途。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股东左贵明、曹玲杰、左娟妹、左美丰、黄修成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万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黄晖 3,790.58 31.12% 1,823.00 2,393.38 63.14% 19.65% 0.00 0.00% 0.00 0.00%

左笋娥 749.09 6.15% 0.00 500.00 66.75% 4.10% 0.00 0.00% 0.00 0.00%

左贵明 337.96 2.77% 100.00 100.00 29.59% 0.82% 0.00 0.00% 0.00 0.00%

曹玲杰 310.24 2.55% 160.00 160.00 51.57% 1.31% 0.00 0.00% 0.00 0.00%

左娟妹 310.24 2.55% 248.00 248.00 79.94% 2.04% 0.00 0.00% 0.00 0.00%

左美丰 232.68 1.91% 232.68 232.68 100.00% 1.91% 0.00 0.00% 0.00 0.00%

黄修成 100.68 0.8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5,831.47 47.88% 2,563.68 3,634.06 62.32% 29.84% 0.00 0.00% 0.00 0.00%

萧锦明 1,462.35 12.01% 0.00 600.00 41.03% 4.93%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462.35 12.01% 0.00 600.00 41.03% 4.93% 0.00 0.00% 0.00 0.00%

注:(1)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2)总股本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21,804,400股计算。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仅用于为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提供质押担保，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

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黄晖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853.68万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14.6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01%，对应融资余额约4,327.58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

累计数量2,303.68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9.5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8.91%， 对应融资余额约18,

027.58万元。 黄晖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自有资金或债权类资产变现，具有足够的

资金偿还能力。

3、黄晖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

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1日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霖家居”、“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９６７

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５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５３

元

／

股。根据《厦门建霖健康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３６７．１７

倍，超过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４

，

０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５８５４４０％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３

、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

模。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根据《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的要求，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

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一种情形的，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六

个月；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

条所规定的单种情形两次（含）以上或两种情形以上，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十二个月；网下

投资者所属的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首次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第（九）项“提

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第四十六条第（二）项“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情形，未造

成明显不良后果，且及时整改，并于项目发行上市后十个工作日内主动提交整改报告的，

可免予一次处罚。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主持了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８２３０

，

３２３０

，

３７５４

末“

５

”位数

１５９０８

，

３５９０８

，

５５９０８

，

７５９０８

，

９５９０８

末“

６

”位数

２５１０００

，

３７６０００

，

５０１０００

，

６２６０００

，

７５１０００

，

８７６０００

，

１２６０００

，

００１０００

末“

７

”位数

２８５５６５１

，

４８５５６５１

，

６８５５６５１

，

８８５５６５１

，

０８５５６５１

末“

８

”位数

３７０１２６７５

，

８７０１２６７５

，

４３０４７２７６

末“

９

”位数

０３２７８８５２５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０

，

５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建霖家居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３５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

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２

，

７０７

家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７１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３

个配售对象未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

５

，

１２９

，

５１０

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格（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万股）

１

梁建华 梁建华

１５．５３ ６００

２

林素芳 林素芳

１５．５３ ６００

３

顾俊捷 顾俊捷

１５．５３ ６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

）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

）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

）

Ａ

类投资者

１７

，

７８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６７ ２

，

２５９

，

３５９ ５０．２１ ０．０１２７０３９５

Ｂ

类投资者

６

，

９７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９ ８５６

，

２４６ １９．０３ ０．０１２２８３３２

Ｃ

类投资者

２６

，

５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７４ １

，

３８４

，

３９５ ３０．７６ ０．００５２１６３４

总计

５１

，

２９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其中零股

８４０

股的处理方式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处理原则配售

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公布的配售

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发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６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

南股份”、“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等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图南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５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５

，

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不进行公司

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丹阳市吕城镇运河军民西路

１

号

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１６５５６６

传真：

０５１１－８６１６５９３８

联系人：万捷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１６８

号

Ｂ

座

２１０１

、

２１０４Ａ

室

保荐代表人：梅明君、范信龙

电话：

０２１－６０４５３９６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８２７０１７

发行人：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2

日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国联证券”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47,571.9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0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

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京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 ）（南京证券和华英证券以下统称

为“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75,719,000股。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不设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33,004,000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42,715,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本次发行

价格为4.25元/股。

国联证券于2020年7月2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国联证券” A股股票142,715,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及发行中止等环节，并于2020年7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年7月23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为其获配的配售对象及时全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2020年7月23日（T+2日）公告的《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7月23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南京证券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

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257,575户，有效申购股数为288,935,393,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4939340%。 配号总数为288,935,393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288,935,39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认购倍数2024.56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本次发行股份的60%（285,433,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7,571,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28,148,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0.1481812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于2020年7月22日 （T+1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0年

7月2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7月22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4,958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145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国光连锁” ， 股票代码为

“60518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

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

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为 4.65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958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

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470.6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87.4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95.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462.2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 （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4,542,012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07,120,355.80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9,988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71,944.20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951,772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3,025,739.80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6,228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8,960.20 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

（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

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

（股）

1 江金莲 江金莲 389 1,808.85 1,808.65 1

2 王则江 王则江 389 1,808.85 1,805.85 1

3 吴金龙 吴金龙 389 1,808.85 1,808.05 1

4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金帆投资有限公

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金帆投资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389 1,808.85 1,808.50 1

5 顾全梅 顾全梅 389 1,808.85 0.00 389

6 何昭 何昭 389 1,808.85 0.00 389

7 黄秋元 黄秋元 389 1,808.85 0.00 389

8 黄锡伟 黄锡伟 389 1,808.85 0.00 389

9 李家权 李家权 389 1,808.85 0.00 389

10 刘冠军 刘冠军 389 1,808.85 0.00 389

11 润艳英 润艳英 389 1,808.85 0.00 389

12 苏运江 苏运江 389 1,808.85 0.00 389

13 王松岩 王松岩 389 1,808.85 0.00 389

14 谢志远 谢志远 389 1,808.85 0.00 389

15 章小建 章小建 389 1,808.85 0.00 389

16 周琼 周琼 389 1,808.85 0.00 389

17 朱湘 朱湘 389 1,808.85 0.00 389

18

海南宗宣达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海南宗宣达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389 1,808.85 0.00 389

19

湖南鲲鹏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湖南鲲鹏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389 1,808.85 0.00 389

20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南京旅游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389 1,808.85 0.00 389

合计 7,780 36,177.00 7,231.05 6,22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86,216 股，包销金额为 400,904.40

元，包销比例为 0.17%。

2020 年 7 月 22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0262367、010-60833640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2

日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或“法

狮龙”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2,292,78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

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130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

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2,292,788

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375,788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 .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917,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09

元 /股。

法狮龙 2020 年 7 月 21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发行“法狮龙” A股股票 12,917,000 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5,344,137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06,740,187,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 0.01210135%。 配号总数为 106,740,187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06,740,18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263.54 倍，高于 150 倍，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228,788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9,064,0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72287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2020 年 7 月 23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7 月 23 日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

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

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发行人：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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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帆电缆”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3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主承销商” ）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5,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8.43元/股。

起帆电缆于2020年7月2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起

帆电缆” A股1,500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348,536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121,884,852,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230670%。配号总数为121,884,852个，号

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21,884,85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125.66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0.0369200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7月22日（T+1日）上午在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

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0年7月23日（T+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2020年7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发行人基本面、市场经营

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拟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18.43元/股。

投资者按此价格在2020年7月21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0年7月21日（T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

为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30-11:30，13:00-15:00。

2、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

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 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

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0%，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

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于拟

剔除数量时，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如果申购价格和拟申购

数量都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剔除（申报时间以在上交所网下申购平

台中的记录为准），直至满足剔除的拟申购数量达到拟剔除数量的要求。当最高申购价格与

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10%。剔除部分不得参

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0年

7月23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7月23日（T+2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

由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2日


